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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
办公厅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 国家铁路局综合

司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综合司
关于实施矿山、机械制造、铁路运输、铁路

建设施工等行业重点企业
工伤预防能力提升培训工程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厅（局）、卫生健康委、应急管理厅（局），国家矿山安全监

察局各省级局，各地区铁路监管局：

为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、职业病防治法、社会保险法和工

伤保险条例，根据《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(2021-2025年）》，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应急管理部、国家

铁路局、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联合实施矿山、机械制造、铁路

运输、铁路建设施工等行业（以下简称四类行业）重点企业工

伤预防能力提升培训工程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保

障、安全生产、职业病防治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紧紧围绕从

源头上消除事故隐患与职业病危害，扎实落实工伤预防五年行

动计划，将工伤预防作为工伤保险优先事项，全覆盖高质量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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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四类行业重点企业重点人员，切实提升工伤预防意识和能力，

推动落实企业工伤预防主体责任，保障劳动者生命安全与健康，

促进劳动者稳定就业，促进重点行业企业安全健康发展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实施四类行业重点企业工伤预防能力提升培训工程，通过

三年时间对重点培训对象开展全覆盖、高质量培训，切实提升

工伤预防能力，提升安全生产与职业健康基础保障水平。

（一）培训对象。将四类行业的重点企业安全生产与职业

健康分管负责人、专职安全、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和班组长（含

车间主任、车队长，下同）作为重点培训对象（以下简称三类

人员），2025年底前基本实现培训全覆盖。根据工伤预防费情

况，重点保障一线相关人员培训，可适当扩大或缩小培训人员

范围。

（二）培训内容。重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

产、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精神，重点培训安全生产、工伤预防

与职业病防治的政策法规、生产安全事故与工伤事故防范以及

职业病预防知识、工伤事故与职业病警示教育等内容。可根据

不同类型重点企业和三类人员特点分类开展针对性培训，具体

内容由当地行业主（监）管部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卫生

健康行政部门确定。

（三）培训方式。采取线上学习与线下培训相结合的方式。

线上学习一般以安全生产、职业健康和工伤保障法规标准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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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伤预防基础知识等通识性内容为主；线下培训一般以行业专

业性、岗位特殊性内容为主，包括实践操作和互动研讨等内容。

安全生产与职业健康分管负责人线下培训原则上实行不超过40

人的小班互动教学，专职安全、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和班组长线

下培训班一般不超过80人。

（五）培训机构。四类行业重点企业工伤预防培训任务可

由已建立内部培训机构和专兼职师资队伍的大中型重点企业承

担，也可由符合条件的行业协会、专业培训机构等承担，优先

选择在技术、设施、师资、课程、管理等方面更有优势的企业

或培训机构。行业中具有优势地位的大中型企业要发挥示范带

动作用，积极开展工伤预防培训，鼓励为有需求的重点中小企

业提供培训师资、场地或设备。鼓励大中型重点企业、专业培

训机构开展工伤预防培训实践研究，增强培训科学性、有效性。

鼓励大中型企业一线安全从业人员用身边人身边事开展工伤预

防教育，把工伤预防融入企业生产岗位一线，在车间、工地

（四）培训时长。各地应根据培训人员、内容、工伤预防

费等情况，结合安全生产培训有关规定，科学确定四类行业重

点企业三类人员培训时长和线上线下分布。安全生产与职业健

康分管负责人和专职安全、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应当培训12-48 

学时，一线班组长应当培训20-72学时。三类人员线下培训时

长原则上均不得低于总培训时长的60%，班组长实训类课程不

少于总培训时长的1/4。
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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厂区开展员工、班组长、安全健康管理从业人员工伤预防宣讲

活动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强化培训项目管理。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

会同行业主（监）管部门、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研究制定工伤预

防培训项目申报实施指引，规范项目申报，逐步建立联合遴选、

专家评审、择优确定项目实施单位机制；要规范服务合同，明

确培训规模、方式、内容、期限、绩效目标、费用、责任等内

容，明确项目实施要求；要建立由工伤预防和各重点行业领域

专家组成的专家库，为培训项目遴选评审和评估验收等提供技

术支撑。

（二）强化资金安全管理。强化资金保障，科学合理确定

工伤预防项目，充分考虑培训课程开发、教材建设、师资培训、

实训设备配备等基础能力建设成本以及培训场租、培训时长等

因素，严防低价竟争。规范经费使用，工伤预防线上培训经费

符合采购招标相关政策和流程的，按照工伤预防费相关管理规

定，应当予以支付。加强基金监管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定期

向社会公开工伤预防费使用情况，保障基金安全和效益。对以

虚假培训等套取、骗取基金的，依法依纪严惩。

（三）强化培训质量管理。各地要加强培训过程监督，认

真审核培训方案，实施培训实名制管理，利用人脸识别、学习

图像抓拍等技术和随机抽查、培训回访等方式进行筛查，杜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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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上培训挂课、代学等违规行为，对于培训管理不规范、培训

考核不严格的培训机构，一经发现即予退出，并公开曝光。培

训结业实行闭卷考试制度，鼓励通过工伤预防线上平台和地方

安全生产、卫生健康考试点实行统一考试，参加培训并考试合

格的，按规定支付工伤预防费，并减免相应的安全生产、职业

健康再培训或继续教育学时。各地要加强对培训项目质量、施

教机构、培训教师的管理评估，探索建立培训机构和培训师资

的信用体系，及时淘汰评估结果偏差的培训机构和老师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实施，注重合力推进。各地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门要在工伤预防联席机制框架下，建立与行业主（监）

管部门、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密切配合、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，

在保障工伤保险待遇支付的情况下，将四类行业重点企业三类

人员的培训项目优先纳入工伤预防培训项目，加强监督管理。

各地应急、铁路等行业主（监）管部门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

责做好重点企业重点人员培训人数摸底、提出培训方案、项目

立项建议和培训组织动员、培训过程监督和考试评价等工作。

（二）周密制定方案，协同抓好落实。各地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门与行业主（监）管部门、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配

合，协同推进。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摸清工伤事故发生

率，各地行业主（监）管部门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摸清应参与

工伤预防培训的重点企业数、人员数。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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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会同行业主（监）管部门、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根据重点企

业培训目标，合理确定年度培训任务，确保2025年前实现重点

企业三类人员培训全覆盖。落实重点企业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

治主体责任，对不按要求参加的重点企业，地方行业主（监）

管部门要强化重点督查检查。

（三）加强督促检查，确保工作实效。各地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门要会同行业主（监）管部门、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按照

职责分工加强督促检查，加强对培训项目的事前、事中、事后

全过程监管，按照项目进展安排全程检查、全程跟踪、全程问

效。建立工伤预防项目档案管理制度，实现可查询、可追溯的

全过程痕迹管理。严格落实项目验收制度，防止弄虚作假。加

强工伤预防费使用监督和管理，确保工伤预防费依法合规支出，

确保基金安全，确保工伤预防培训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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